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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雷府规〔2025〕1 号

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雷州市

海康渔港港章》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

《雷州市海康渔港港章》已经市政府第十七届 93 次常务会

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请径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

雷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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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港管理，保障渔港的安全，维护渔港秩序，

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生产和海洋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

监督行政处罚规定》《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北和镇实际情况，制定本港章。

第二条 本港章适用于在海康渔港范围内航行、停泊、作业

的船舶、设施及船舶、设施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从事渔港管

理、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渔港建设应当遵守国家的统一规划，实行“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第四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是本渔港的主管部门和监督机

构，负责渔港区域内的渔港水域安全管理、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北和镇人民政府作为海康渔港的经营管理主体，负责渔港区

域内港容港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等渔港事务管理工作，以及负

责渔港设施维护管理，包括陆域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渔港生产经

营单位管理等工作。

雷州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对渔港区域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

监督。

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生产经营秩序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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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公安局、雷州市发展和改革局、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

化局及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渔港区域内成品油经营许可

及管理等工作。

雷州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做好渔港区域内的非渔业船舶管理

工作。

雷州供电局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用电管理工作。

雷州市公安局北和派出所负责渔港区域内社会治安工作，配

合做好船舶通航及港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雷州市财政局、雷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湛江市生态环

境局雷州分局等渔港管理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港的

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港区域

第五条 港区范围包括水域范围（通港航道、港外锚地、避

风塘)和陆域范围（岸线、码头、装卸作业区、仓库、堆场、水

产品交易市场、船厂、沿港道路以及渔港功能所需的后勤设施用

地等）。

外港区范围从康村虾塘连至英楼坡，包含东西两侧至吴蓬村

虾塘，总面积 401.48 公顷（其中陆域面积 139.15 公顷，水域面

积 262.33 公顷），岸线长度 0.7km,中心地理坐标：20°41′

45.78″N，109°47′28.08″E，各界址点坐标如下（平面坐标

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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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号
坐标

X（m） Y（m）

1 2290739.759 37371961.653

2 2289724.919 37373321.914

3 2290156.140 37373757.203

4 2289876.740 37373960.404

5 2290065.647 37374653.799

6 2288852.271 37374923.489

7 2288219.177 37374481.235

8 2287992.374 37374544.310

9 2287910.103 37374208.634

10 2288232.112 37374150.800

11 2288276.105 37374222.790

12 2288525.270 37374070.562

13 2288554.629 37374116.030

14 2288771.412 37373946.873

15 2288806.727 37373847.839

16 2289108.022 37373675.860

17 2289140.103 37373717.532

18 2289338.355 37373550.513

19 2289388.544 3737349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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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89216.338 37373267.194

21 2289090.397 37373149.719

22 2289370.855 37372964.510

23 2289338.291 37372076.350

24 2289187.975 37371183.776

25 2289957.914 37371243.308

1 2290739.759 37371961.653

第六条 航道：西岸沿岸线对出 50 米起至 150 米的一带水

域为主航道。

(一)非机动船舶、船长不足 20 米的机动船舶及横越航道的

船舶，必须避让在主航道航行的船舶，严禁横越船舶抢越机动船

舶通过。

(二)在渔港内，逆水航行的机动船应避让顺水航行的机动

船；机动船应避让非机动船；非机动船应避让人力船以及竹木排；

一切机动船应尽量离开机动船主航道靠右行驶。

(三)机动船不准在渔港内主航道试航。一切试航及系泊试车

的船舶，必须按规定悬挂旗号或显示号灯，并加强瞭望、注意周

围船舶的动态。

(四)船舶追越时，追越船必须鸣放规定的声号，并征得被追

越船同意后方可进行；被追越船若同意追越，则应鸣放规定的声

号，并尽量让出部分航道和减速予以配合。



8

第七条 作业区划分

危险品装卸区：(CGCS2000 坐标：N20°41′4.6848″、

E109°47′29.6911″)。

供油区：(CGCS2000 坐标：N20°41′25.5609″、E109°47′

8.5642″)。

供冰区：(CGCS2000 坐标：N20°41′20.9463″、E109°

47'11.5631″)。

供水区：(CGCS2000 坐标：N20°41′22.6010″、E109°47′

10.8138″)。

修船区：(CGCS2000 坐标：N 20°40′59.6017″、E109°

47′33.7556″）。

水产品交易区：(CGCS2000 坐标：N20°41′31.5267″、

E109°46′42.6857″)。

水产品加工区：(CGCS2000 坐标：N20°41′28.3430″、

E109°46′3.5329″)。

船舶掉头区：主航道。

第三章 港区管理

第八条 船舶进入渔港，必须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指挥，

按规定的水域和功能区划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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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签证，接受雷州市

农业农村局的安全检查;船舶应当按照指定区域在渔港水域内停

泊，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条 凡造成妨碍航行和停泊安全的，当事人必须立即向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报告，并应按要求设立标志，以示警告。

第十一条 对影响港区安全和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流物，

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

主管机关可强制打捞清除，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流物的所有人、

经营人承担。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在渔港进行建设整治、开发利

用、水上水下施工、使用岸线等，须报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方

能施工或作业。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不得

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四条 禁止在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等水域从事捕

捞作业和养殖生产。

第十五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备船员，配置消防、救

生、无线电通信、信号、航行设备，以及渔业安全生产通信指挥

系统终端等安全设备。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渔港的通讯、助航、

消防等公共安全设施进行改动、搬移、拆除或实施其他影响其功

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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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船舶在渔港内停泊，必须按规定显示号灯、号型，

留足值班船员，确保安全和应急调动。

第十八条 遇到危及渔港安全的紧急情况、防御热带气旋或

海滩救助时，所有在港船舶、车辆、设施均须服从雷州市农业农

村局的指挥和调度。

第四章 船舶管理

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登记包括渔业船舶的所有权和国籍登

记、光船租赁登记、抵押登记。渔业船舶登记内容需要变更的，

渔业船舶所有者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非法使用无船名、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从事渔业生

产的，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渔业船舶的船名号、船籍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书

写、悬挂，不得覆盖、涂改、伪造。

渔业船舶证件和船员证件应当随船携带，不得涂改、伪造、

冒用、买卖或者租借。

渔业船舶电子证件与纸质证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服

从管理机构和安全主管机关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非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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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船舶必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

在发布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二十二条 船舶以及在渔港内从事经营或者使用渔港设

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规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第二十三条 船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雷州市农业农村局

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责令其停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办结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雷州市

农业农村局或者有关部门交付应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五)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认为有妨碍或者可能妨碍海上交通

安全情况的。

第五章 码头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

不得在码头设置建筑物、堆放物资等妨碍正常运作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需靠泊码头的船舶，须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申

请，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统一安排靠泊，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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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装卸和补给完毕的船舶应立即离开码头，如有

特殊原因，经批准后方可延长靠泊时间。

第六章 环境保护

第二十七条 渔港建设和涉及改变渔港功能的工程项目，应

按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渔港的陆域和水域倾倒淤泥、废料、废

弃垃圾和排放有毒废液、含油污水，防止污染损害渔港环境。

第二十九条 严禁无证无照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

内从事非法加油活动。加油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

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清除。

第三十条 到港船舶的压舱、洗舱、机舱等含油污水，不得

任意排放，应由港口油污水处理设施接收处理。港口无接收处理

条件，船舶含油污水又确需排放时，应事先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

提出书面报告，经批准后，按规定条件和指定区域排放。

第七章 海事处理

第三十一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和其他沿海水域渔业

船舶之间的交通事故，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查明原因，判明责任，

作出处理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报告，接受处理；渔业船舶港外发生的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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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在进港 48 小时之内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递交事故报告书

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二条 渔港内渔船发生轻微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可

以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调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模范执行本港章的单位和个人，由雷州市农

业农村局给予表彰。

第三十四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对违反渔业港航法律、法规

的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按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向雷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

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间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和渔港管理人员在渔港监

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港章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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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本港章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有效

期 5 年。

附件：海康渔港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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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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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各人

民团体，省、湛江市驻雷各单位，各新闻单位。

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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